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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长银函〔2020〕13号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关于湖南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825号建议办理情况的函

唐德荣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设立人民银行江永县支行的建议》收悉,非常感谢您对金融工作的关注和关心。现就您提出的建议答复如下：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并非完全按照行政区划设置，当年设置人民银行县（市）支行时，主要考虑当地经济金融发展状况、交通条件、邻近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立等因素。1995年以来，人民银行根据优化履职的需要撤并了部分县市支行，还有部分县市支行撤销了人民币发行库，相关业务由上级行、毗邻地人民银行县（市）支行或当地金融机构办理。目前，人民银行县（市）支行跨行政区域履职的现象在全国较为普遍，湖南省共有12个县市未设立人民银行县（市）支行。
对于您的建议，我们进行了研究并就类似情况向总行积极反映。人民银行总行认真落实中央严控新设机构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定”的有关规定，目前没有在未设立人民银行县支行的县市增设县（市）支行的安排。针对您所提的建议及相关问题，我行委托人民银行永州市中心支行主要负责同志现场向您作了解释和反馈。
虽然江永县未设置人民银行，但人民银行永州市中心支行在江永县设立了金融服务窗口，积极主动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后，我行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和指导人民银行永州市中心支行进一步加强与江永县党政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在强化金融管理、改进金融服务、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更加主动作为，督促引导金融机构为支持江永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非常感谢您对永州辖内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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